
江苏省政府采购合同（服务）

（合同编号）

项目名称：东方二路、武澄路、S232 提升改造、江苏南沿江城际铁路配套工程

财务审计服务

项目编号：JSZC-320412-CYGS-G2024-0007

甲方：（买方）江苏常州经济开发区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乙方：（卖方）江苏国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根据常州诚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东方二路、武澄路、S232 提升改

造、江苏南沿江城际铁路配套工程财务审计服务项目公开招标的结果，签署本合

同。

江苏常州经济开发区建设管理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甲方）、江苏国瑞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按下述条款和条件签订本合同（以下简称合

同），双方约定共同遵守：

第一条 工作目标和内容

（一）甲方购买乙方财务审计服务，由乙方派出人员参与甲方东方二路、武澄路、

S232 提升改造、江苏南沿江城际铁路配套工程财务审计项目的工作，协助甲方

完成前述审计项目。

（二）乙方根据甲方指定的审计事项开展工作。乙方派出人员的职责是按照甲方

审计组的安排和要求，完成安排的工作内容，完成的工作内容应达到甲方审计组

要求的工作目标。

第二条 甲方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权利：

1.乙方不能按本合同第五条约定派出审计人员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

2.甲方有权规定采购审计服务的具体内容、要求，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和乙方派出

人员的工作情况，要求乙方更换或撤回不能胜任审计服务的派出人员。

（二）甲方义务：

1. 对乙方派出人员进行国家审计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审计业务培训，并对

其进行审计工作纪律、审计保密纪律、审计职业道德教育；

2. 项目实施中，指导乙方派出人员开展审计工作，并负责对乙方派出人员的工

作进行监督和业务复核，有效保证其审计质量；

3. 按照约定的条件，按时足额支付审计服务费用。

第三条 乙方权利和义务



（一）乙方权利：

1. 乙方有权对派出人员进行管理，监督派出人员按甲方项目、规章制度及法律

法规的要求完成工作；

2. 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时足额支付审计服务费用。

（二）乙方义务：

管理义务

1. 乙方根据投标文件派出人员后，必须确保派出人员能够将参与的审计项目实

施完毕，不得更改派出人员。甲方按本合同要求调换、退回派出人员的，乙方应

按要求及时更换符合条件的人员到甲方完成审计服务；

2.乙方必须约束其派出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

计法实施条例》《国家审计准则》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接受审计组组长的

安排，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按照规定的时间完成审计任务；出具审计报告。

3. 乙方及乙方派出人员应当在审计项目完成后，及时移交审计实施过程中所形

成的全部纸质资料和电子资料，并不得将其参与审计工作获取的相关信息用于与

所审计事项无关的目的；

4. 乙方及乙方派出人员应当对其工作结果负责；

5. 乙方保证与派出人员签订书面合法有效的劳动合同。

6. 乙方对本协议中涉及的派出人员承担国家法律、法规中应由用人单位承担的

一切责任，若上述人员发生休假、加班、工伤、大病、生育、工资、社会保险、

公积金等任何劳资纠纷，甲方除了根据本合同向乙方支付审计服务费用之外，不

承担乙方派出人员的任何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工资、社会保险、公积金、经济补

偿金、经济赔偿金；

7. 如因第三人侵权造成乙方派出人员人身及财产受损的，由第三人向乙方派出

人员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甲方仅予以必要的协助；乙方派出人员损害未得到足

额赔付的，由乙方自行弥补；

8. 乙方应教育其派出人员遵守甲方的各项工作规章制度。

9. 乙方应要求其派出人员遵守常州市新冠疫情防控政策规定，以及甲方新冠疫

情防控要求。

廉政、回避和保密承诺义务

1. 乙方及派出人员参与审计工作，必须遵守审计“四严禁”工作要求、审计“八

不准”工作纪律及其它各项审计工作纪律、廉政纪律、保密纪律等法律法规和纪

律，乙方派出人员必须遵守江苏常州经济开发区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关于审计现场

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2. 乙方及派出人员在甲方明确其参与审计的工作对象（审计对象）和任务后，

乙方派出人员如与审计对象有利害关系（详见《审计法实施条例》第十二条规定

的情形），应主动向甲方反映并申请回避；

3. 乙方及其派出人员必须遵守保密协议和保密承诺书要求,履行保密义务；

4. 乙方不得干预乙方派出人员参与的审计工作，不得了解乙方派出人员参与审

计工作的具体内容和工作结果。

赔偿义务

乙方及其派出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可追究乙方违约责任，由乙方及其派

出人员连带承担相应刑事和民事责任，给甲方造成损失的，应连带赔偿甲方损失：

1. 隐瞒审计发现的问题或者与被审计单位串通舞弊的；

2. 利用受聘工作从被审计单位获取不正当利益的；

3. 将参与审计工作获取的信息用于与审计事项无关目的的；

4. 违反保密纪律或回避规定的；

5. 拒绝接受审计组统一领导和监督的；

6. 不履行本合同规定的其他义务的。

第四条 服务时间： 2024 年 7 月 15 至 2024 年 10 月 15 日

第五条 派出人员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人员类别等）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出生年月 人员类别

1 张延平 男 321102197011093835 1970.11 项目负责人

2 陈东平 男 320405198612223112 1986.12 项目主审

3 任桂萍 女 321088197411293961 1974.11 项目主审

4 樊德成 男 321102197811030090 1978.11 项目主审

5 束文文 女 320402199004212220 1990.04 审计助理

6 潘登 女 320481199512133225 1995.12 审计助理

第六条 审计服务费用及支付方式

（一）本项目的中标费率（中标价）为： 按《常州市市级政府投资基建项目竣

工财务决算中介审计服务费计费标准(2018 年)》*44% （按预算金额折合成人民

币：26.4 万元）。

（二）本项目结算总费用不得超过项目预算金额 60 万元整。

（三）首次付款：按照苏财购〔2020〕52 号文件要求，合同签订后 15 日内支付

合同总额的 10%作为预付款（人民币：2.64 万元）；后续付款：审计结束，出据

最终审计报告后，一次性付清剩余审计费用。

（四）乙方应向甲方提供合法有效的发票。

第七条 违约责任



乙方或乙方派出人员违反本协议条款，出现下列行为的，甲方可以根据情节轻重，

扣减该项目审计服务费用：

（一）乙方或乙方派出人员在审计过程中发生违反审计廉政纪律和保密规定情形

的，扣减该项目实际发生的全部审计服务费用；

（二）乙方自行更换投标文件中明确的派出人员的，每自行更换 1人，按每人 1

万元标准扣除审计费用；

（三）乙方或乙方派出人员未按照甲方规定程序开展审计工作，造成严重后果的，

扣减该项目实际发生的全部审计服务费用；

（四）乙方或乙方派出人员没有按审计组要求完成审计任务的，扣减该项目实际

发生的审计服务费用的 80%；

（五）乙方应甲方要求更换派出人员后，仍不符合审计工作要求的，扣减该人次

全部审计服务费用的 20%；

（六）乙方或乙方派出人员有其他违反本协议条款行为的，甲方可以根据情节轻

重，扣减该项目实际发生的审计服务费用的 10%-50%。

（七）乙方派出人员违反常州市新冠疫情防控政策规定，以及甲方新冠疫情防控

要求，造成严重后果的，扣减该人次全部审计服务费用。

乙方违反本合同约定的，除应承担上述违约责任外，还应当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

的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甲方的实际损失、预期可得利益损失以及

因实现债权而产生的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鉴定费、差旅费、律师费、

公证费等。

乙方或乙方派出人员未履行投标文件各项承诺的，甲方将按《江苏省政府采购信

用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移送相关部门处理。

第八条 乙方或乙方派出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乙方放弃 2年内（自本

项目结束次日起算）在甲方采购项目中的投标资格：

（一）隐瞒审计发现的问题或者与审计对象串通舞弊，导致严重审计质量问题的；

（二）利用受聘工作拉业务或从审计对象获取不正当利益的；

（三）违反保密纪律或回避规定的；

（四）拒绝接受审计机关指导和监督的；

（五）故意拖延，或者拒不履行本合同的。

第九条 组成本合同的有关文件

下列甲方采购文件、乙方投标文件，或与本次采购活动方式相适应的文件，以及

有关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些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

（1）甲方的采购文件；

（2）乙方的响应文件；



（3）乙方的服务承诺；

（4）中标通知书；

（5）甲乙双方商定的其他文件等。

第十条 如有未尽事宜，甲乙双方经协商后可签订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

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一条 双方发生争议的，提交甲方住所地法院解决。

第十二条 协议一式陆份，甲方叁份，乙方贰份，壹份送代理机构备案，均具

有同等效力。本协议自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协议事项全部完成后合同

自行终止。

甲方（采购人）：江苏常州经济开发区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盖章）

地址：

法定（授权）代表人：

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供应商）：江苏国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盖章）

地址： 常州市博爱路 67 号九楼

法定（授权）代表人：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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